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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部爭字第 1123402155號 

審      定   

主 文 申請審議駁回。 

事 實 一、健保署 112年 3月 22日健保○字第 0000000000號函要旨 

查申請人公司負責人林蘇○○之投保金額未依 110 年發放予負責

人之營利所得資料申報，該署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20 條核定負

責人投保金額[依函附「全民健康保險投保金額調整名冊」記載

申請人公司負責人林蘇○○投保金額由新臺幣（下同）16 萬

9,200 元調高為 18 萬 2,000 元]，並自 111 年 3 月 1 日（或負責

人任職日）起生效，應補收之保險費將於核計申請人公司 112 年

4月份保險費時一併補收。 

二、申請人不服，檢附前開函影本、股利憑單（所得所屬年度 110

年，所得給付年度 111 年）、投保單位保費計算明細表等資料，

主張其公司負責人 110 年股利所得為 201 萬 627 元，每月投保金

額應為 16萬 9,200元，保險費為 8,748元，經健保署調整後 111

年 7 月保險費為 8,748 元，112 年 3 月已依 111 年股利所得，保

險費調整至 1 萬 1,348 元，針對健保署 112 年 4 月補收其「111

年 7 月」保險費 7,932 元（申請人誤植為 7,982 元）部分有異議

云云，向本部申請爭議審議。 

理 由 一、法令依據 

（一）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10條第 1項第 1 款第 4 目、第 20 條第 1 項

第 2款及第 2項。 

（二）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 10條前段。 

二、本件經審查卷附股利憑單（所得所屬年度 110 年，所得給付年度

111 年）、投保單位保費計算明細表、追溯更正調整保險費明細

表、全民健康保險投保金額調整名冊、營利所得或執行業務所得

查詢資料清單（所得給付年度 110 年）、保險對象計費投保歷史

資料查詢等相關資料及健保署意見書記載，認為： 

（一）申請人所附健保署 112年 5月 22日列印之 112年 4月份保險費

「投保單位保費計算明細表」固記載追溯更正調整補收「計費

年月」「111 年 7 月」差額保險費 7,932 元，惟該補收之差額保

險費 7,932元，為系爭 112年 3月 22日健保○字第 0000000000

號函核定申請人公司負責人林蘇○○投保金額由 16萬 9,200元

調高為 18萬 2,000元後，應補收之 111年 3月至 112年 2月差

額保險費（投保金額 16萬 9,200元每月保險費為 8,748元，投

保金額 18萬 2,000元每月保險費為 9,409元，每月差額保險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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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61元，12個月差額保險費計 7,932元），而於開計申請人公司

112 年 4 月份保險費時一併補收，爰此，本件審議標的為系爭

函核定申請人公司負責人林蘇○○投保金額自 111 年 3 月 1 日

起由 16 萬 9,200 元調高為 18 萬 2,000 元，及 112 年 4 月份保

險費中所補收之 111年 3月至 112年 2月差額保險費 7,932元，

合先敘明。 

（二）本件係健保署於辦理 111 年雇主、自營業主財稅營利所得比對

逕調案時，發現申請人 110 年度發放予負責人林蘇○○之營利

所得總額為 217 萬 5,562 元，經核計其公司負責人林蘇○○平

均每月營利所得額為 18萬 1,297元（計算式：2,175,562元÷12

個月=181,297元），按衛生福利部 110年 12月 14日公告之「全

民健康保險投保金額分級表」（111 年 1 月 1 日生效），月投保

金額應為 18萬 2,000元，健保署據以核定調整申請人公司負責

人林蘇○○投保金額自 111年 3月 1日起為 18萬 2,000元，並

補收 111 年 3 月至 112 年 2 月差額保險費 7,932 元，經核並無

不合。 

三、申請人雖主張其公司負責人 110 年（所得歸屬年度股利所得為

111 年）201 萬 627元，每月投保金額應為 16萬 9,200 元，保險

費為 8,748 元云云，惟其所舉負責人林蘇○○111 年股利所得，

業由健保署據以自 112 年 3 月 1 日調整投保金額為 16 萬 9,200

元，並不影響本件健保署依其負責人林蘇○○110 年股利所得追

溯自 111 年 3 月 1 日調整投保金額及計收差額保險費之結果，此

有健保署提具意見及補充意見陳明如下，所稱核難執為本案之論

據： 

（一）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377 號解釋，個人所得之歸屬年度，依

所得稅法第 14 條及第 88 條規定並參照第 76 條之 1 第 1 項意

旨，係以實際取得之日期為準，亦即僅以已實現之所得為限，

而不問其所得原因是否發生於該年度。次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

21條規定，略以第 1類被保險人依前條規定之所得（本件為營

利所得），如於當年 2月至 7月調整時，投保單位應於當年 8月

底前將調整後之投保金額通知保險人；如於當年 8 月至次年 1

月調整時，應於次年 2 月底前通知保險人，均自通知之次月 1

日生效。 

（二）申請人檢附之負責人林蘇○○股利憑單（201 萬 627 元）實為

111 年度給付之股利所得（所得所屬年度 110 年）辦理申復，

因 111 年全年累計所得需待當年度結束始知，故知其所得調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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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應落於當年（111 年）8 月至次年 1 月間，投保單位應於次

年（112年）2月底前通知該署調整投保金額，並自 112年 3月

1日起調降投保金額為 16萬 9,200元。另申請人於提出爭議審

議申請後，該署查得申請人曾於 112 年 2 月 8 日自行申報自

112 年 3 月 1 日調高其負責人林蘇○○投保金額為 21 萬 9,500

元，該署於 112 年 6 月 2 日電洽申請人公司負責人，說明投保

金額核算基礎及規定，並依申請人 112 年 6 月 5 日傳真之全民

健康保險投保金額調整名冊，以該 111年股利所得（201萬 627

元）重新核定負責人林蘇○○自 112 年 3 月 1 日起投保金額為

16 萬 9,200 元，另已於申請人 112 年 5 月份保險費中，沖還

112 年 3 月及 4 月保險費差額共計 5,200 元[計算式：（11,348

元-8,748 元）×2＝5,200 元]，並於 112 年 7 月 7 日以健保○

字第 0000000000號函復申請人在案。 

四、綜上，健保署核定申請人負責人林蘇○○投保金額自 111 年 3 月

1日起為 18萬 2,000元，並追溯補收差額保險費，並無不合，原

核定應予維持。 

 

  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請為無理由，爰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6 條及全民

健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19條第 1項規定，審定如主文。 

 

 

  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112  年  9  月  14  日 

本件申請人如有不服，得於收受本審定書之次日起 30日內向衛生福利部(臺北市

南港區忠孝東路 6段 488號)提起訴願。  

相關法令： 

一、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10條第 1項第 1款第 4目 

「被保險人區分為下列六類：一、第一類：（四）雇主或自營業主。」 

二、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20條第 1項第 2款及第 2項 

 「第一類及第二類被保險人之投保金額，依下列各款定之：二、雇主及自營業

主：以其營利所得為投保金額。」「第一類及第二類被保險人為無固定所得

者，其投保金額，由該被保險人依投保金額分級表所定數額自行申報，並由

保險人查核；如申報不實，保險人得逕予調整。」 

三、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 10條前段 



 4 

「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所稱雇主，指僱用員工之民營事業事業主   

或事業經營之負責人。」 
 


